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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4年第二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以下简称“本次行权”）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108.95万份，行权有效期为2023年11月21日至2024年10月30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2024年4
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本次行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17,839股，占本

次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1.64%；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公司本次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

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2年9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2年9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2年9月29日至2022年10月9日，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内部网站

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接到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2年10月12日，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2年10月17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2022年10月18日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2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了核实。

6、2022年12月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办理公司2022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登记数量为294.75万份，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为345.00万股。

7、2023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4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6.25万股，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6.25万份。公司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8、2023年8月6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价格

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9、2023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及解除限售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0、2023年11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

11、2024年1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年第四季度

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12、2024年3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限制

行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

13、2024年4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4年第一季度

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14、2024年4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5、2024年4月2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16、2024年5月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限制

行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

17、2024年6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关于2022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限制行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

二、本次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行权数量

职务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

员（172人）

首次授予合计

本次可行权数

量（万份）

108.95
108.95

2024年第二季度行权

数量（万份）

1.7839
1.7839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累

计行权数量（万份）

71.2376
71.2376

累计行权数量占

可行权数量的比

例（%）

65.39%
65.39%

注：1、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

易，以上行权数据为截至2024年6月30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2、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部分8名激励对象离职，公司拟注销

上述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1人不涉及，仅有限制性股票），其中包含2
名激励对象截止离职时已进入自主行权期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0,000份。上表本次可行权

数量已剔除前述激励对象需要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

（二）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三）行权人数

本次可行权人数为 172人，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合计共有 121人参与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

记。

三、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本次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

（T+2日）上市交易。

（二）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4年第二季度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过户股

份数量合计为17,839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持有公司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中不含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后持有公司股份转让不受比例和时间的限制。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因股票期权行权增发导致股本变化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本次变动前（截至 2024
年3月31日）

445,197,750
59,262,537
504,460,287

2024年第二季度变动数

回购注销

-1,291,375
0

-1,291,375

自主行权

0
17,839
17,839

本次变动后（截至 2024
年6月30日）

443,906,375
59,280,376
503,186,751

注：2024年6月21日，公司完成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登记，共计1,291,
375股。

上述股本变动未造成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本次行权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2024年4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本次行权17,839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286,494.34
元，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626 证券简称：翔宇医疗 公告编号：2024-049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8/11，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提议

2023年8月10日~2024年8月9日

8,000万元~16,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761,012股

1.1006%
7,538.52万元

32.70元/股~52.1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8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发超募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或用于

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8,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5.00元/股（含），回购股

份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

8月11日、2023年8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5）、《河南翔宇医

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6）。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65.00元/股（含）

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64.48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

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1,761,012股，占公司总股本160,000,000股的比例为1.100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2.19元/
股、最低价为 32.70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5,385,243.15元（不含交易佣金、过户费等交

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293 证券简称：奥浦迈 公告编号：2024-033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0/31，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肖志华先生提议

2023/10/28~2024/10/27
50,000,000元~100,000,000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1,056,703股

0.9207%
46,605,916.14元

29.88元/股~58.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将在未来合适的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

划及/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8.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31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68.00元/股（含）调整为

不超过人民币67.77元/股（含），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为2024年6月13日（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

除息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14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的《关于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

份期间应当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1,056,70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14,772,460股的比例为0.9207%，最高成交价为58.00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29.88元/股，成交总金额合计46,605,916.14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469 证券简称：芯联集成 公告编号：2024-052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4/15，由董事长丁国兴先生提议

2024/4/13~2025/4/12
20,000万元~4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725.3189万股

0.9535%
26,998.2448万元

3.88元/股~4.1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4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

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4月 15日、2024年 4月 2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22）、《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6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9,
467,604股，占公司总股本 7,053,657,113股的比例为 0.701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4.13元/股，最

低价格为3.89元/股，成交总金额198,985,004.68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67,253,189股，占公司总股本7,053,657,113股的比例为0.953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格为4.13元/
股，最低价格为3.88元/股，成交总金额269,982,447.99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489 证券简称：三未信安 公告编号：2024-043
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2
待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

4,000万元~8,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689,376股

1.4776%
62,212,923元

26.06元/股~43.8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4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

（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73.33元/股（含），主要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内。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日、2023年12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2023-047）、《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58）。

根据《回购报告书》，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

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

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拟派发现金红利共计22,527,908.00元（含

税），不实施送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

过 73.33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 73.13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将于 2024年 6月 28日生

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

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689,3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4776%，回购的最高价为43.85元/股，最低

价为 26.0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62,212,923.4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767 证券简称：博拓生物 公告编号：2024-023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1/6，由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陈音龙先生提议

待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

5,000.00万元~10,000.00万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2,109,838股

1.9780%
5,693.02万元

22.23元/股~33.4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2023年10月27日，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博拓生物”）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陈音龙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回购公司股份。提议的内容为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二）2023年11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
000.00万元（含）的公司自有资金，以不超过人民币40.00元/股（含）的价格，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三）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以下简称“《回购规则》”）第十八条以及《公司章程》第二十

六条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0月28日、2023年11月6日、2023年1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披露的《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29）。

（四）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40.00元/股
（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9.22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披露的《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

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2,109,838股，占公司总股本106,666,667股的比例为1.978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3.48元/股，最

低价为22.2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6,930,164.6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292 证券简称：浩瀚深度 公告编号：2024-043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25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

2,000万元~4,000万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1,449,064股

0.92%
2,637.97万元

14.01元/股~21.2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
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价格拟不超过
人民币4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浩瀚深度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4-010）。

因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4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
过人民币39.88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1,449,064股，占公司总股本158,346,667股的比例为0.9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1.26元/股，
最低价为 14.0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379,711.3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348 证券简称：昱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3
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9/13，由董事长提议

2023年9月12日~2024年9月11日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30.6412万股

1.1664%
14,178.761999万元

72.35元/股~128.9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9月1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2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9月 13日和 2023年 9月 27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6月，公司未回购股份。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306,412股，占公司总股本112,000,000股的比例为1.1664%，回
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28.99元/股，最低价为 72.3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1,787,619.99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502 证券简称：茂莱光学 公告编号：2024-034
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4/27，由副董事长、总经理范一先生提议

待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5,000,000元~5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35,475股

0.4460%
26,012,094.67元

94.88元/股~118.8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在回购完成后三年内予以转让。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
5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不含）；回购价格不高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回购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回购期限为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7日、2024年5月15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

案的公告》、《关于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35,475股，占公司总股本

52,800,000股的 0.446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18.80元/股，最低价为 94.8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26,012,094.6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778 证券简称：厦钨新能 公告编号：2024-033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8
待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

30,000,000元~50,000,000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890,978股

0.21%
30,684,586.97元

33.22元/股~35.8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或者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1.00元/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

起12个月内。因公司于2024年6月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事项，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51.00元/股（含）调整至不超过 50.30 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1日、6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

载披露的《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4-008）和《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

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1、2024年 3月 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3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载披露的《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2、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890,978股，占公司总股本420,771,001股的比例为0.2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5.81元/股、最低价为

33.2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30,684,586.9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058 证券简称：宝兰德 公告编号：2024-064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股份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3，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提议

2024年2月1日~2025年1月31日

5,000万元~8,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792,814股

2.31%
5,770.64万元

25.85元/股~42.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

份回购。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60元/股
（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3日、2024年2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6）。

2024年6月21日，公司完成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本次回购方案规定，公司本次实施权益

分派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60.0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43.07元/股，除前述调整外，回购方案的

其他事项均无变化。本次回购计划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

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1,792,814股，占公司总股本77,682,874股的比例为2.3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2.00元/股，最
低价为25.8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7,706,429.4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992 证券简称：松霖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0
转债代码：113651 转债简称：松霖转债

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6月30日，累计有60,000元“松霖转债”已转换成厦门松霖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3,62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9%。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2024年6月30日，公司尚未转股的“松霖转债”金额为609,940,000元，
占“松霖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02%。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 2024年 4月 1日至 2024年 6月 30日，共有 6,000元“松霖转债”已转换成
公司股份，本期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370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240号）核准，公司于2022年7月20日公开发行了61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61,000 万元，期限 6 年。票面利率具体为：第一年 0.30%、第二年
0.5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二）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17号文同意，公司61,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
8月17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松霖转债”，债券代码“113651”。

（三）根据相关规定及《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松霖转债”自2023年1月30日起可
转换本公司股份，转股价为人民币16.58元/股。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约定，“松霖转债”自2023年1月30日开始
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松霖转债”开始转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

因公司实施 2022年度利润分配，松霖转债的转股价格从调整前的 16.58元/股调整为 16.38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因公司实施 2023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松霖转债的转股价格从调整前的 16.38元/股调整为

16.1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7）。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松霖转债的转股价格从调整前的16.13元/股调整为15.94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自2024年4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共有6,000元“松霖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本期因

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370股。截至2024年6月30日，累计有60,000元“松霖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
份，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3,627股，占公司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9%。

（二）公司尚未转股的“松霖转债”金额为609,940,000元，占公司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0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2024年第二季度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权激励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股份数

(2024年4月1日)
6,975,000
6,975,000

401,013,115
407,988,115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0

370
370

变动后股份数

(2024年6月30日)
6,975,000
6,975,000

401,013,485
407,988,485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要了解“松霖转债”的相关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22 年7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摘要。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592-3502118
咨询邮箱：irm@solex.cn
特此公告。

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